
中国2015年2月28日 星期六
编辑胡正球 | 组版胡燕舞 | 校对陈文彪 07

人间悲剧，莫过于骨肉分
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历来
是司法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
治的对象。最高人民法院27
日发布了8个惩治拐卖妇女、
儿童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杜国强和法官赵俊甫对案例
进行了点评。

据新华社

正副处级女官员
年满60周岁退休

据《北京晚报》报道 党政机关、人民

团体和事业单位中的正、副处级女干部、

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将年

满60周岁退休。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一些区县和单位

获悉，有关部门已经发出通知，为充分发

挥女领导干部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作

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中的正、副县处级

及相应职务层次的女干部，事业单位中担

任党务、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正、副处

级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

技术人员，年满60周岁退休。

另外，上述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如本人申请，可以在年

满55周岁时自愿退休。

年满60周岁的少数具有高级职称的

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需要延长退

休年龄的，仍按照《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

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国发

[1983]141 号)、《人事部关于高级专家退

(离)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人退发[1990]5

号)有关规定执行。

今年首轮中央巡视展开
专巡国家电网等26家央企

据新华社电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

央第七、第八、第九巡视组近日分别进驻

华能集团、国家电网公司、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公司开展专项巡视工作。这标志着，

今年中央首轮巡视工作已陆续展开。

中央巡视组将在上述单位工作2个

月，设专门值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等，受

理反映上述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下一级领

导班子成员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

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党风廉政建

设、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政治纪

律和选拔任用干部方面的举报和反映。

经中央批准，中央巡视组将对中国核

工业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

司、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国远

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

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钢铁（集团）公司等26家央企进行专项巡

视。这也是今年中央首轮巡视。

我国再发4G牌照
高速网络全面铺开

据新华社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27日正

式向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发放了FDD网络

制 式 的 4G 经 营 许 可 。 至 此 ，全 球

TD-LTE和LTE FDD两种4G网络制式

在我国全面铺开，高速网络时代随之到来。

国 际 4G 标 准 有 TD-LTE 和 LTE

FDD两种。其中LTE FDD由欧洲主导，

已经规模商用多年。TD-LTE是由中国

主导，目前已在中国商用一年多，并在全

球建立日趋完善的产业链。

在率先发放TD-LTE牌照后，工信部

于去年6月批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开展两

种网络制式的混合组网试验，截至去年底，

两家运营商混合组网试验城市各有56个。

工信部预计，今年将新建4G基站超

过60万个，新增4G用户超过2亿户，4G

网络覆盖县城和发达乡镇。

“同类工作、同样岗位，在北京还是

在西部城市，工资差出一大截”——许多

人对地区工资差距感受颇深。地区工资

差距有多大？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所近日发布

《薪酬发展报告（2013~2014）》，对近年来

的地区工资水平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北京上海工资位于第一梯队

地区工资是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

内容。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

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地区间工

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薪酬报告》显

示，1995年我国地区最高工资是最低工

资的2.7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

5145元。到2008年，地区工资差距为

2.69倍，绝对额相差高达35565元。近

几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

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振兴东北老

工业基地等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地区

间收入差距呈逐步缩小的态势。2010

年，地区间平均工资高低倍数下降到

2.38 倍，2012 年继续下降到 2.33 倍，

2013年以来基本延续了这一走势。

从各地区工资水平看，全国各地大

体可分为4个梯队。工资水平最高的第

一梯队主要是北京和上海，在2012年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就已超过7万

元，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第二

梯队包括天津、西藏、江苏、广东、浙江5

个省份，平均工资在5万元以上。第三

梯队包括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新

疆、福建、重庆、山西、陕西、四川、山东、

辽宁、贵州13个省区市，其余为第四梯

队。第三、四梯队中，除个别省份外，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

成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甘肃新疆黑龙江增速较高

不过，一些工资水平较低的省份，

工资增速近年来表现较好。如甘肃、新

疆、黑龙江三地，近年来工资增速大大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速较低的省份

有辽宁、河北、海南、西藏、上海等地。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刘学民

认为，地区工资差距今后应进一步缩

小。 据《人民日报》

人社部工资所薪酬报告显示
地区间工资差距逐步相对缩小

案例一：20年拐卖妇女儿童30余人

基本案情 1988年至2008年间，蓝

树山伙同他人在广西等地先后将向某

某（女，时年22岁）、廖某（男，时年1岁）

以及韦某某、黄某某等33名 3至 10岁

男童拐带至广西、福建等地并出卖，非

法获利共计50余万元。

法院判决 法院以拐卖妇女、儿童

罪判处蓝树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蓝树山已

于近日被执行死刑。

法官点评 蓝树山所犯罪行极其严

重，尽管有坦白部分拐卖事实的从轻处

罚情节，法院对其亦不予从轻处罚。

案例二：
贩运手段恶劣致被拐婴儿死亡

基本案情 2006年至2008年，马守

庆伙同他人从云南等地收买儿童贩卖至

江苏、山东等地，作案27起，参与拐卖儿

童37人，1名女婴在运输途中死亡。

法院判决 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

被告人马守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马守庆已

被执行死刑。

法官点评“人贩子”视婴儿为商

品，有的采取给婴儿灌服安眠药，用塑料

袋、行李箱盛装运输等恶劣手段，极易导

致婴儿窒息伤残或者死亡。不法分子在

贩运途中遗弃病婴的情形亦有发生。

案例三：强抢婴儿贩卖

基本案情 2004年至2012年，孙同

山伙同他人贩卖婴儿共计14人。其中1

名婴儿系从亲生父母处强抢，6名从同案

被告人处抢得。

法院判决 法院判处孙同山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也分别获刑。

法官点评 本案拐卖团伙发展到一

定程度后逐渐出现强抢儿童贩卖的现

象，不仅从同伙手中强抢婴儿，亦从父

母手中强抢。父母也应提高安全防范

意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案例四：父亲卖掉仨儿子

基本案情 2011年至2013年，邢小

强在妻子陈某两次怀孕后均与他人约

定卖掉婴儿。最终卖掉妻子先后生下

的一对双胞胎男婴和一名男婴，先后得

款2万余元和1万元。

法院判决 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邢

小强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万元。其

他多名同案被告人亦受到法律制裁。

法官点评 目前，采取绑架、抢夺、

偷盗、拐骗等手段控制儿童后进行贩卖

的案件明显下降，但一些父母出卖、遗

弃婴儿的现象仍多发高发。父母将子

女私自送给他人收取钱财的案件，如果

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就应以拐

卖儿童罪论处。

案例五：利用孕妇通过互联网贩婴

基本案情 2010年和2013年，王宁

宁以收养为名先后通过互联网联系3名

未婚先孕且不想抚养孩子的妇女到山东

待产，后单独或伙同其他人将3名男婴分

别以3万余元至4万余元的价格出卖。

法院判决 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

被告人王宁宁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1万元。

法官点评 不法分子不断变换手法

实施拐卖犯罪，比如事先联系好“买

主”，物色、组织孕妇到“买主”所在地，

待孕妇临产后即将其所生子女出卖获

利。此类犯罪手段的变化已引起司法

机关的关注。

案例六：拐卖越南籍妇女

基本案情 杨恩光、李文建伙同他

人在云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将越南籍

妇女阮某桃等17人带走转卖。

法院判决 法院以拐卖妇女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杨恩光、李文建死刑，缓期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其他被告人均被判刑。

法官点评 本案被害人均系越南籍

妇女，且多数在我国境内从事卖淫活

动，本属依法整顿治理的对象，但被害

人的特殊身份并不影响我国司法机关

对拐卖妇女涉案人员的定罪量刑。案

发后，我国司法机关将被解救妇女全部

安全地送返国籍国。

案例七：收买被拐儿童获刑7月

基本案情 2013年，李侠将陈某某

（不满2周岁）盗走后冒充其母亲在网上

发帖，欲收取 5 万元钱将陈某某“送

养”。孙泽伟付给李侠4万元后将陈某

某带至家中。公安机关已将陈某某解

救送还亲属。

法院判决 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

李侠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万元；

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孙泽伟有

期徒刑7个月。

法官点评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行为

客观上诱发、助长“人贩子”实施犯罪。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抚养”，最终不仅会

“人财两空”，还要受到法律制裁。

案例八：收买、拘禁、强奸被拐妇女

基本案情 王尔民于2013年以1万

元将杨某（女，患有精神分裂症）收买回

家后关在杂物间，用铁链锁住双脚，将一

只手锁在一块大石头上，多次与杨某发

生性关系。杨某后被公安机关解救。

法院判决 法院对王尔民以收买被

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 1年 6个

月；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

个月；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10年。

法官点评 收买被拐卖妇女不仅侵

犯妇女人格尊严，还往往滋生非法拘

禁、强奸、伤害、侮辱等其他犯罪，社会

危害不容低估。一些群众对“买主”盲

目同情的错误观念亦应纠正。

“生离”悲剧制造者罪当几何？
——从典型案例看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